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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5
樓
聯絡人：張凱達
聯絡電話：(02)23975589分機5012
傳真：(02)23975282
電子信箱：ktchang@ma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陸法字第11404003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如文 (A43000000A1140400343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本(114)年4月1日研商「落實公職人員赴陸交流

揭露制度會議」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併附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助轉知各機關於差勤系統增

加警示文字資料供參。

正本：國家安全局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內政部移民署、內政部民
政司、本會港澳蒙藏處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